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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 
第十三届会议 
2004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，维也纳 
议程项目 3 
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
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草案 
 

 

政府的提案和建议 
 
德国：对议事规则草案第 58 条的修正 

 
第 58条：关于实质性事项的决定 
 
 德国提议第 58 条修正如下： 

“第 58条 
“关于实质性事项的决定 

 
  “各缔约国应尽全力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就所有实质性事项达成一致意

见。如果在达成协商一致的一切努力都已尝试后仍未达成一致，作为最后

一种办法，须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而作出决

定，但下列情况除外： 

  “(a) 公约及其议定书另有规定的； 

  “(b) 如果是通过预算和其他财务问题，要求须由全体一致通过

的。” 

 
 

 

 


